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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法》知识问答 

一、什么是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生存和发展权利、利益的总和，包括国家政治体制不受侵犯；经济发展、

民族团结、社会安定不受威胁；国家秘密不被窃取；国家工作人员不被策反；国家机构不被渗透；人民生

命、财产不受外来势力的侵犯等。 

二、什么是国家安全意识？ 

国家安全意识是指公民在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方面所应具备的观念和总和，主要包

括爱国主义精神、国家利益至上观念、法纪观念、敌情观念、保密观念、安全防范观念等。 

三、为什么《国家安全法》只使用“间谍”一词，而不使用“特务”一词？ 

间谍与特务在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通常认为，间谍是在国与国之间活动，特务是

活动在一国内的不同政治集团之间，或在国与国之间活动。我国习惯上把外国间谍情报组织成员称为间谍，

把台湾地区间谍情报组织成员称为特务。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有关规范间谍行为的法律中只用“间

谍”一词。因此，《国家安全法》将间谍、特务统称为间谍。这既符合实际情况和法理，又与世界通行做

法接轨。 

四、《国家安全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措施有哪些？ 

行政处罚是国家安全机关依法追究和制裁危害国家安全或妨害国家安全工作的违法行为的行政措施。

行政处罚的种类有： 

1、拘留。国家安全机关对以下情况可以处以十五日以下的拘留处罚；（1）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

拒绝提供有关证据，情节较轻的；（2）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执行公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

情节较轻的；（3）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安全工作中的国家秘密，未构成犯罪的。 

2、没收。国家安全机关对于非法持有的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以及非法持有、使

用的专用间谍器材应当予以没收。 

3、限期离境或驱逐出境。对违反《国家安全法》的境外人员，国家安全机关可以对其限期离境或驱

逐出境。 

五、什么是“专用间谍器材”？ 

专用间谍器材是指专门进行间谍活动或其他窃密活动特殊需要器材。《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

规定，专用间谍器材主要有：一是暗藏式窃听、窃照器材，如特制的或经过伪装的、秘密用于窃听、窃照

器材；二是突发式收发报机、一次性密码本、密写工具，三是用于获取情报的电子监听、截收器材；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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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专用间谍器材，如特种微宿、秘密跟踪装置等。 

六、《国家安全法》第 8 条中规定的限制进入地区、场所、单位指哪些？ 

限制进入的地区、场所、单位是指由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或者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确定的，非经一定的

批准程序不得随便进入的区域、场所和单位。限制进入的地区如边境管理区、海防工作区、边境禁区、海

上禁区、军事禁区、保税区等。限制进入的场所如：机场、港口、码头等隔离区（含停机坪、验证台）以

及外轮的锚地，车站的站台等。限制进入的单位如：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

司法机关驻地；国家和省级重点建设工程；国防尖端企业；负责尖端科研项目的研究院所；广播台、电视

台、枢纽性长话局、电报大楼等重要广播通讯单位；核电站、大型水力、火力发电厂等重要电力单位；国

家银行、造币厂、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金库等重要金融单位；国家重要物资储备库、弹药库、油

料库、剧毒物品仓库等重要物资仓库等等。 

七、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我国《国家安全法》在第四条对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种类作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进行危害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是指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组织、

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下列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 

（一）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 

（二）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 

（三）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 

（四）策动、勾引、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 

（五）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其他破坏活动的。 

八、下列行为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其他破坏活动行为 

1、组织、策划或者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恐怖活动的； 

2、捏造、歪曲事实，发表、散布文字或者言论，或者制作、传播音像制品，危害国家安全的； 

3、利用设立社会团体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 

4、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 

5、制造民族纠纷，煽动民族分裂，危害国家安全的； 

6、境外个人违反有关规定，不听劝阻，擅自会见境内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或者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重大嫌疑的人员的。  


